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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審計署署長第八十號報告書第 2章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管理” 

提問及要求資料 

 

 

  有關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八十號報告書第 2 章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管理”，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及平等機會

委員會（平機會）作出提問及要求資料，就第 4 部分（即法律研究

和研究項目）提出的問題（見附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回應如

下。  

 

2.  政府一直致力促進平等機會，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聯同平機會不時檢視現行四條反歧視條例 1的保障和執

行情況，確保條例符合不斷變化的社會需要，並因應情況在有需要時

提出修訂建議。 

 

3.  就問題(a)項，處理與反歧視條例檢討的相關工作，屬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整體工作的一部分，故未有就相關人手及開支作分項計算。 

 

4.  就問題（b）項，有關平機會在歧視條例檢討列為應優先處理的

建議，政府認為應先集中處理複雜性和爭議性較低的議題，以期逐步

進行所需的法律修訂工作。因此，本局在 2020 年 6 月透過制訂《2020

年歧視法例（雜項修訂）條例》推展其中八項需要優先處理的建議，以

加強現行四條反歧視條例就歧視和騷擾行為提供的保障，包括禁止歧

視餵哺母乳的女性、禁止共同工作場所的使用者之間的騷擾行為，以

及禁止顧客對服務提供者的殘疾或種族騷擾行為等。而因應修例過程

中議員提出的意見，本局又進一步修訂《性別歧視條例》（即《2021 年

性別歧視（修訂）條例》），以保障餵哺母乳的女性免受騷擾，相關修訂

條文已於 2021 年 6 月 19 日生效。 

 

5.  本局正繼續跟進平機會就歧視條例檢討所提出的其他需要優先

處理的建議，並深入研究立法會議員在法案委員會審議《2018 年歧視

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時，就消除歧視工作提出的其他建議，其

中包括檢視《性別歧視條例》對免受性騷擾所提供的保障是否足夠的

問題。本局會與平機會及相關政策局和部門詳細研究工作路向（另見

下文第 8 段）。 

                                                      
1  四條反歧視條例為《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家庭崗位條例》（第 527 章）及《種族歧視條例》（第 60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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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問題（c）項，政府十分注重推動社會及種族和諧，促進社會

上不同社羣和睦共處，並致力透過公眾教育，宣揚社會上人與人之間

不論背景都應互相尊重，人人平等的核心價值。本局在去年中，聯同平

機會主席就政府加強保障內地來港人士免受歧視的初步構思，與立法

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委員作非正式會面，向他們講述政府的想法及聽取

他們的意見。本局會與平機會共同研究如何跟進委員的意見，以進一

步完善方案。 

 

7.  與此同時，政府及平機會會繼續密切留意社會的發展情況及市

民大眾對有關議題的取態。自今年二月初香港與內地全面恢復通關，

人員恢復正常往來。平機會注意到涉及內地來港人士被歧視的查詢或

投訴並無上升，這屬正面的訊號。政府亦積極舉辦與內地在不同層面

上的交流活動，不少市民從而與內地同胞有更多機會相互接觸，社會

面已有好的轉變。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也較傾向以教育及宣傳手法

，傳播兩地人員和諧共處的正面訊息，避免無端挑起兩地人員的負面

情緒。本局與平機會認同有關看法，故此，本局會審時度勢，因應社會

不斷轉變的情況採取適當的措施，並會與立法會議員保持溝通。另外，

平機會亦已透過宣傳和教育包括發出新聞稿、在報章撰文、接受媒體

訪問，推廣每個人包括內地來港人士在內都應該享有平等機會，並呼

籲公眾避免作出歧視行為等。例如在今年二月在社交媒體出現「在香

港說普通話會被歧視」的討論，平機會亦在報章撰文，呼籲服務提供者

及旅遊業從業員應繼續秉持好客精神，努力推廣香港，向外說好香港

故事。 

 

8.  在加強《性別歧視條例》對免受性騷擾的保障方面，本局正與

平機會積極研究相關建議，例如發生於不同教育機構的成員（包括職

員和學生）、在同一樓宇內不同處所佔用人、以及安老院舍和殘疾人士

院舍住客之間的性騷擾等，以期進一步加強對免受性騷擾的法律保障

，亦同時就建議與相關政策局聯繫，徵詢他們的意見。稍後待有具體

修例建議時，本局會諮詢立法會相關委員會的意見。 

 

9.  本局亦留意到平機會正就性傾向、年齡歧視等議題進行內部研

究，政府會繼續就此與平機會保持溝通。然而，現時社會上對應否就性

傾向及性別認同反歧視進行立法仍存在分歧。一方面有意見認為政府

應立法保障性小眾享有平等機會；但另一方面亦有意見認為立法會對

傳統家庭價值觀念及宗教信仰自由造成深遠影響。有關議題複雜及具

爭議性，必須小心處理。至於在考慮應否就就業方面的年齡歧視立法

時，政府亦要小心考慮不同因素，包括法例的必要性，有效性和執行性

，以及對社會的影響等。政府仍需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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